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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 

◎《北京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的
若干规定》摘要 

实效性 有效 

地区 北京北京 

性质 其他 

类别 其他类 

第五条  土地由合资、合作或者独资企业直接以

出让方式取得的，其出让金按 75%征收；需要缴纳的

城市基础设施“四源”建设费和大市政费，减半征收。 

第六条  经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生产性企业，从

开始获利的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

税；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减半征收

的企业所得税，企业可以提出申请，经同级财政部门

核准，予以全部返还。免减期满后，仍为先进技术企

业的，延长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减半的税率不

足 10%的，按 10%的税率征收。对外商投资的高新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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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企业，免征地方所得税。 

鼓励外商投资的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及产品

包括： 

基因工程产品 

细胞工程产品 

酶工程产品 

发酵工程产品 

生化工程产品及设备 

新型医药产品及制取设备 

医疗器械 

◎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 管理办
法(暂行)》 

实效性 有效 

发布机构 北京市卫生局 

地区 北京 

性质 文件 

类别 医政类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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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事项名称：北京市互联网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审核 

审批依据：北京市卫生局 2000年 3月 17日发布

京卫医字[2001]30号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

务管理办法(暂行)》 

审批机关：北京市卫生局 

审批对象：北京地区医疗信息互联网站 审批条

件：详见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

(暂行)》 

审批程序： 

1、首先到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领取《北京市互

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申请表》，进行申报工作。 

2、北京市卫生局信息办负责办理技术审核及监

督管理。 

审批时限：正式受理申请之日起于 40 个工作日

内，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申请机构。 

收费情况：暂不收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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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处室：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 、信息办、中

医药管理局医政处 

地址： 

宣武区槐柏树街 2号 100053 医政处 姜凤梅 

宣武区北纬路 59号 100050 信息办 武立莹 

东城区美术馆后街小取灯胡同5号 医政处 张小

丹 

电话： 

63183218(局医政处)100010 

83157720(局信息办) 

84036774(中医局医政处) 

北京市卫生局  京卫医字[2001]30号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

办法(暂行)》的通知 

各区、县卫生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

(暂行)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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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

(暂行) 

二○○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

抄送：北京市电信管理局 

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(暂行)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北京地区互联网医疗卫生信

息服务活动，促进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健康有序

地发展，依据国务院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和

卫生部《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及有关

卫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制定本办法(暂行)。 

第二条  凡在北京地区范围内从事互联网医疗

卫生信息服务活动，必须遵守本办法。互联网医疗卫

生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开办医疗卫生网站或登载医疗

卫生信息向上网用户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服务活动。

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内容包括医疗、预防、保健、康复、

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信息。 

第三条 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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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非 

经营性两类，国家对此分别实行许可制度和备案

制度。经营性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

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医疗卫

生服务活动。非经营性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是指

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、共享性

医疗卫生信息。 

第四条  从事经营性或非经营性互联网医疗卫

生信息服务的网站以及登载医疗卫生信息的网站，在

向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或备案手

续之前，应当经北京市卫生局审核同意。 

第五条  申请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的，应当向北京

市卫生局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、申请书。内容包括：网站类别、服务内容、

服务性质(经营性或非经营性)、网站设置地点、预定

开始提供服务的日期、申办机构的性质、通讯地址、

邮政编码、负责人及其身份证号码、联系人联系电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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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 

2、申办机构资质证明(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2

份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)。 

3、申办机构主要业务及技术支持人员资质证明。 

4、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等。 

第六条  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北京市卫生局

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办机构

在规定期限内补齐，逾期不补齐或者所补材料仍不符

合要求者，视为放弃申请。 

第七条  北京市卫生局应当在正式受理申请之

日起于 40 个工作日内，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申请机

构。经获准同意的网站，应在其网站主页上同时标明

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批准的经营许可证或备案编号以

及北京市卫生局审核文号。 

第八条  已获准开办的医疗卫生信息的网站，其

开办主体或者域名、地址、内容等需要变更的，应提

前 30日到北京市卫生局办理变更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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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未经卫生部批准，任何医疗卫生网站，

均不得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等名称。 

第十条  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网站提供的医疗卫

生信息必须真实、科学、准确，并注明信息来源。登

载或转载疫情、重大卫生事件、卫生政策等有关卫生

信息时必须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否则

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各种医疗卫生及相关产品的

广告信息，应与有关部门出证、审核、审批的内容一

致，不得夸大功效或宣传治疗作用。 

第十一条   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属于提供

医疗卫生信息咨询服务范畴，不得从事网上诊断和治

疗活动。从事网上诊断、治疗活动属于利用互联网开

展远程医疗会诊服务的范畴，系医疗行为，必须遵守

卫生部《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》及北京

市卫生局《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规定》等有

关规定，只能在具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医疗

机构之间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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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北京市卫生局将依据国务院《互联网

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和卫生部《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

服务管理办法》及相关的卫生行政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对北京地区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北京市卫生局

将责令其限期改正，情节严重的，北京市卫生局将建

议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关闭网站。 

第十四条  在本办法公布前，已开办医疗卫生信

息的网站，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，依照本办

法的规定补办手续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北京市卫生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01年 4月 1日起执行。 

北京市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申请表 

申办说明： 

1、首先到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领取《北京市互

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申请表》，进行申报工作。 

联系人：医政处 姜凤梅 631832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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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北京市卫生局信息办负责办理技术审核及监

督管理。 

联系人：信息办 武立莹 83157720 

◎2000年度北京地区执业药师注册人员通告 

发布时间 2001-2-26 

实效性 有效 

发布机构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 

地区 北京 

性质 通知 

类别 人事组织类 

根据国家人事部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《执业药

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(人发[1999]34 号)，国家药品

监督管理局《执业药师注册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药管

人[2000]156号)和《执业药师注册管理工作实施意见》

(药管人[2000]27 号)，北京地区办理执业药师 537 人

(其中：药学类 354人；中药学类 183人)。现将注册

人员名单通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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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药学类： 

1、药学经营(以下格式如下：注册号 注册单位 

姓名) 

111200000001 北京医药善和药品公司 付维信 

111200000002 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医药供应站 

秦红波 

111200000003 北京达因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关

静茵 

111200000004 中国新兴医药科技发展总公司 

裘雪友 

111200000005 北京国际生物制品研究所 吴长

海 

111200000006 北京万荣亿康医药有限公司 于 

青 

111200000007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 

曾凡生 

111200000008 北京德仁堂医药有限公司分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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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晓红 

111200000009 中国医药北京采购供应站 屈小

联 

111200000010 中国医药北京采购供应站 张 敬 

111200000011 北京医药陶然药品公司 张 涟 

111200000012 北京医药大楼 王金兰 

111200000013 中化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毛

嘉农 

111200000014 中国医药工业公司 王琢成 

111200000015 北京医药药品公司 李洁芬 

111200000016 北京市益生堂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 

赵 敏 

111200000017 北京市益生堂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 

孟庆杰 

111200000018 北京市宣武京新医药公司 吴秋

菊 

111200000019 北京亚康医药经营公司 黄 铮 


